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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7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市索菱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菱股份” 、“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58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53元，共计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344,874,000.0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31,603,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313,271,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5]48270014号《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7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向涂必勤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索菱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涂必勤等投资者持有的

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因此向涂必勤等投资在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162,181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42元；另外，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锁价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705,525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42元。

截至2017年3月27日， 本公司己收到涂必勤等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506,264,

822.02元，各股东均以其持有的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权出资；本公司收到肖行亦、深圳市中欧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嘉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有限合伙）共3户特定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229,999,970.50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11,749,999.2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8,249,971.24元。 上述

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270003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 《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

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索菱”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办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支行（现已更名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润城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

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亦无需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

见。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

金账户的管理，公司近日对以下专项账户进行销户。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方式 注销前余额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3800002424 活期存款 0

非公开发行股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华润城支行

755918099810709 活期存款 0

合计 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专户的注销手续，账户注销后，公司与银行及相关

中介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报备文件

1、《中信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2、《招商银行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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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隆基大厦15楼本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向春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1,017,151,7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6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5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016,696,6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5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0人，代表股份318,412,5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7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5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317,957,4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605％。

2、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国浩律师（银川）

事务所刘宁、石薇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提案1.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249,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5％；反对8,936,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85％；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10,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01％；反对8,936,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064％；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249,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5％；反对8,936,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85％；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10,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901％；反对8,936,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064％；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286,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01％；反对8,898,7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49％；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47,6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018％；反对8,898,7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47％；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361,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75％；反对8,824,2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75％；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22,1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52％；反对8,824,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13％；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210,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26％；反对9,691,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28％；弃权25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471,3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779％；反对9,691,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36％；弃权25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061,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79％；反对9,840,4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675％；弃权25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321,9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309％；反对9,840,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05％；弃权25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289,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04％；反对8,896,1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46％；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50,2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026％；反对8,896,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39％；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112,9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383％；反对8,897,97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48％；弃权16,140,7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373,8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1364％；反对8,897,9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45％；弃权16,140,7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691％。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3,921,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61％；反对22,264,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89％；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182,3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043％； 反对22,264,

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22％；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3,921,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61％；反对22,264,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89％；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182,3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043％； 反对22,264,

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22％；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3,921,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61％；反对22,264,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1889％；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182,3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043％； 反对22,264,

07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22％；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2.00�关于修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7,317,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32％；反对8,867,8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718％；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578,5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15％；反对8,867,8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50％；弃权9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4％。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宁、石薇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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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15:

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303号公司会议室。

（三）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泉。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 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2023年5月16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38,708,91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5.31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76,563,43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01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62,145,4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300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93,516,

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6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29,

368,2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8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64,

147,7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795％。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2、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616,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23,2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8％；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四）《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重药股份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7,307,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281％；反对

6,500,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015,7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490％；反对6,500,2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5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续聘2023年度年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续聘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616,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23,2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8％；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九）《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616,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23,2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8％；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8,555,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62,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0％；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6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8％。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599,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5796％；反

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弃权73,016,604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3,016,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23,2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8％；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7,322,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8573％；反对

3,46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321％；弃权73,016,604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3,016,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4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047,4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909％；反对3,46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9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任为、胥

志维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

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779� � � � � � � �证券简称：长远锂科 公告编号：2023-030

转债代码：118022� � � � � � �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锂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5月18日，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价已触发

“锂科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即自本次触发修正条件的次一交易日2023年5月19日起至2023年

11月18日），如再次触发“锂科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10

月1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3,2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

行总额为325,0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10月11日至2028年10

月10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2号文同意，公司325,0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锂科转债” ，债券

代码“11802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锂科转债” 自

2023年4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76元/股，

当前转股价格为15.76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

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

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

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

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锂科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3年5月18日，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13.40元/股）的情形。 已触发“锂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

的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锂科转债” 发行上市时间较短，距离6年的存续届满期尚远，近期公司股价受到

宏观经济、行业变化、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综

合考虑公司发展、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判

断，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

“锂科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覃

事彪、熊小兵、杜维吾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即自本次触发修正

条件的次一交易日2023年5月19日起至2023年11月18日），如果再次触发“锂科转债” 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

年11月1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锂科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董事会

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锂科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38� � � � � �证券简称：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9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5 － 2023/5/26 2023/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0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0,016,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800,6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5 － 2023/5/26 2023/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

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公司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68-2972746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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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43� � � � � � � �债券简称：风语转债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上午11:

00-12:00在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召开了“2022年年度业绩说明会” 。 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晖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陈礼文先生，独立董事周若婷女士，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李成先生， 财务总监肖圣选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就2022年年度业

绩、经营情况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公司作为数字媒体的龙头，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产生大量的数字内容，以chatgpt

为代表的ai技术是否能够帮助公司高效率低成本的生成各种形式的数字内容？

公司正运用ChatGPT、StableDiffusion、Midjourney、文心一言及其他底层AI模型工

具，积极探索AIGC、PGC在数字创意与内容创作领域的融合应用，将有效提升公司文案策

划、创意设计团队，2D图像、3D建模、交互设计和影音合成等数字内容开发团队的生产效

率。

2.�贵公司有AIGC相关业务吗？

公司正探索AIGC与VR/AR/MR、数字虚拟人和元宇宙虚拟空间的融合应用与发展，

加快“AIGC+VR/AR/MR” 在城市形象、传统文化和旅游景区等场景的落地应用，打造

AIGC标杆应用案例，开拓“AIGC+VR/AR/MR” 在展览展示、文创文娱和商业消费等行

业的多元化应用。

3.�针对于第二增长曲线，公司预计哪一年可以有大量的收入？ 谢谢

公司除主营业务外，将结合AI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探索AIGC与VR/AR/MR、

数字虚拟人和元宇宙虚拟空间的融合应用与发展，加快“AIGC+VR/AR/MR” 在城市形

象、 传统文化和旅游景区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打造AIGC标杆应用案例 ， 开拓

“AIGC+VR/AR/MR” 在展览展示、文创文娱和商业消费等行业的多元化应用。 此前，公

司已基于Stable� Diffusion打造了AIGC“舞狮” 元素，配合沉浸式敲鼓舞狮打造实时音画

交互体验，用前沿科技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4.�关于应收账款的坏账追缴工作，公司都做了哪些工作？ 通过报表来看，好像进展不

顺利，公司对这方面有什么举措吗？

报告期内，公司全方位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持续加大项目审计结算和应收款项回收力

度，制定详实的回款计划，并定期或不定期汇总项目实施进度和客户欠款情况，督促相应人

员及时向客户进行催收。 此外，公司成立了长账龄催款小组，由公司副总带队催收，取得良

好的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2.4亿元。

5.�公司22年的现金流量表里面，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约是2.4亿，这个是前期项目

的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转回？ 还是通过尽快验收获得了客户的付款？

2.4亿元是公司2022年全年度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包括2022年度收到的已计提减

值准备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及实际施工进度应在2022收到工程进度款、验收款、项目结

算款及项目质保金等。

6.�公司22年年报显示公司增加了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但是23年一季报显示，现金收

入又不理想了？ 是措施没有继续？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谢谢

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主要是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和业务模

式，公司的催收和回款工作集中在年中和年底。

7.�公司发行的5亿元可转债募投项目进展如何？ 目前可转债离到期日还有时日，未来

公司在推动转股方面会做哪些工作？

风语转债自2022年10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限至2028年3月24日。 截至

2023年3月31日，风语转债累计已有45,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为2,939股。

8.�公司是否欢迎中小投资者来贵行实地调研与高管互动，如近期有调研需求的话，采

取何种方式与董秘或证代预约。

公司欢迎各类投资者对公司进行实地参观和考察，公司拥有近20000m2LOFT办公空

间，为公司自有物业。 此外，位于风语筑大楼二层的数字展厅是一座集现代化高科技声光

电技术的多维立体展示馆、 位于四层的风语筑党建中心是一个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空

间、位于九层的中国建筑模型博物馆内收藏了国内外众多著名建筑师的手工模型。

三、其他事项

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 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